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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各機關學校 114 年度單位預算及附屬單位預算編製補充要點 

     
本縣各機關學校 114 年度單位預算及附屬單位預算之編製，除依

照行政院訂頒 114 年度「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直轄市及縣

（市）總預算編製要點、直轄市及縣（市）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

要點」等規定辦理外，悉依本補充要點規定辦理。 
 
甲、 單位預算 
一、本縣各機關單位預算之籌編，依預算法、財政紀律法、地方制度

法、財政收支劃分法、本縣施政計畫等，就其全部收支通盤籌劃，

在可用財源範圍內，依計畫優先順序本量入為出原則核實編列。 
二、 管有歲入預算之單位，除稅課收入外，請按歲入來源別，參照前

年度決算與上年度已執行期間實收情形核實估列，衡量自然增加

趨勢及有關增減因素核實估列歲入概算，由各業管機關編送財政

單位。 
三、 各機關單位歲出預算應本零基預算精神，依 114 年度本府施政計

畫、計畫效益、技術可行性、執行能力及財務方案等，排列優先

順序，切實檢討以往年度計畫實施成效，凡未具績效、不合時宜

或已經完成之各項計畫經費均不得繼續編列，原有消耗性支出應

力求節約核實編列預算。 
四、 114 年度歲出概算縣款採額度制，機關單位於核列額度範圍內考

量 114 年度業務需求確實檢討業務項目，凡有不合時宜者應予刪

除，依優先順序改列確有需要之業務項目。另各項經費編列情形

本府將參考近 3 年度預算編列及執行情形予以審核。 
五、 各機關若有新興重大業務或計畫，致經費難於歲出概算額度內容

納者，應採收支同步考量機制，設法增加收入以作為相對財源，

或檢討部分業務於符合相關特種基金之設置原則下納入辦理。 
六、 各機關（單位）對於重要公共工程建設及重大施政計畫，應先行

製作選擇方案及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報告，並依政府資訊公

開法規定，公布於相關網站。 
七、 各機關辦理公共工程計畫，應瞭解計畫目標與定位，設定妥適之



第 2 頁，共 7 頁 

建造標準，並於預算編列、設計、施工、監造、驗收各階段，依

設定建造標準落實執行。 
八、 預算編列過程應融入性別觀點，並關照性別平等重要政策及相關

法令；具促進性別平等目標及效果之計畫，優先編列預算辦理。 
九、 各機關單位應積極檢討補助民間團體之合理性及必要性，以減輕

政府財政負擔。 
十、 各機關單位編列年度計畫及歲出概算時應注意事項如下： 
（一）墊付案經新竹縣議會審議通過辦理者，一律列入 114 年度預算

編列轉正，預算編列時應於說明欄括弧註明（墊付案）字樣，

並檢附相關公文影本 2 份憑參。 
（二）114 年度除本縣訂定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附檔一）應照其基

準編列外，均依照行政院訂定之「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表」規

定編列，不得溢列；99 年 1 月至 12 月份購置之小客車及客貨

兩用車，其油料、養護費及保險費以未逾 15 年之月份按比率計

算。 
（三）人員維持費：依本府正式職員及約聘僱預算員額專案審查小組

核定之職員、約聘僱人員員額數編列人事費，請各單位確實按

113 年 5 月份實際薪俸並預估晉級差額核實編列 114 年度人事

費；約聘僱人員酬金，依專案奉准約聘僱人員年薪俸參考基準

表編列（附檔二）。 
（四）國外旅費及大陸地區旅費，請依本府出國審查小組核定數額納

編。 
（五）中央補助計畫之補助款除另有規定者外，均應透列預算辦理，

不得代收代付，並應請中央主管補助機關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補助辦法第 18 點第 2 項規定，於 113 年 8 月底前通

知本府補助金額，俾利納入預算。 
（六）各機關單位車輛配置及車種，應依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表及中

央政府各機關學校購置及租賃公務車輛作業要點辦理。未經本

府核定配置數者，除報經核准外，不得增購或汰換。 
（七）公務人員退休撫卹金、公務人員各項補助、公務人員因公致殘

廢死亡慰問金、賠償準備金、災害準備金、各類員工待遇準備、

工友、技工、駕駛等適用勞退新制提繳 6％退休離職儲金等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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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由本府統籌編列，各機關（地方教育發展基金除外）不需個

別編列。 
（八） 其他與法令規定有關應注意事項： 

１、 依地方制度法及財政收支劃分法規定不屬縣應編者不得編

列。 
２、 依規定應由上級政府或其他機關辦理之業務，各機關不得

編列。 
十一、單位預算書表編製注意事項如下： 
（一） 計畫型補助收入由各業務單位編列，編列歲出預算中央款應同

額編列歲入預算。 
（二） 「收支併列」歲出預算編列數應在歲入預算編列數範圍內辦理，

另歲出預算編列項目必須與歲入預算來源相關。 
（三） 用途別科目設第一、二、三級科目，各機關應依業務推動及執

行方式，詳細按照所管費用性質，參閱「歲出第一級至第三級

用途別科目分類定義」歸屬確實編列。 
（四） 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編列至第二級用途別科

目，但第一級用途別科目須調整編列至千元。 
（五） 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內，計畫內容、預期成果

等請詳予填列，如有不合時宜內容應即修正，各項用途別科目

之單位、數量、單價及說明應確實填寫，並明確表達工程管理

費提列標準、金額及計算方式。 
（六） 特別費科目請在「行政工作」科目項下編列，其用途說明統一

為「首長特別費」。 
（七） 中央補助款在預算籌編時依中央核定(或暫匡)之內容及金額，

於相關計畫編列歲入、歲出預算，並應於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

各項費用明細表說明欄詳列補助文號、計畫總經費、經費性質、

計算方式及編列單位。中央補助計畫所需之縣配合款，請各單

位確實依中央核定 114 年度補助款之配合款比率編列。 
（八） 本縣 114年度各機關單位預算請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地方政府歲

計 會 計 資 訊 管 理 系 統 縣 市 版 編 列

（https://cba.dgbas.gov.tw/tavf/），年度概算應列印各式書表，

請直接由系統列印，不必特別影印改變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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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各機關單位概算應編送書表及編送期限規定如下： 
（一）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與預算明細表：歲入概算應編送「歲入項目

說明提要與預算明細表」2 份於 113 年 7 月 9 日前逕送本府財

政處。 
（二） 各機關請列印「人事費分析表」2 份，於 113 年 7 月 9 日前逕

送本府主計處預算科。 
（三） 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請依 114 年度額度核定

表編列，不含競爭性需求數）、機關歲出概算總表（附檔三）

及競爭性需求優先順序明細表（附檔四），請依以下說明於 113
年 7 月 9 日前編製 2 份，逕送本府主計處初核。 
１、 各單位歲出概算應列印有關書表，請以局處為單位編造

「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及機關歲出概

算總表（附檔三）。 
２、 各單位依 114 年度額度核定表內編列，倘確有不足者，請

列為競爭性需求，並檢附相關文件（含選擇方案及替代

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報告數據分析資料等）及填列競爭

性需求優先順序明細表（附檔四），送本府主計處、財政

處及行政處初步審核後，由主計處依審核結果，彙核整

理提送 114 年度計畫及預算審核會議討論，視整體計畫優

先順序及財源籌措情形辦理。 
３、 如為113年議會通過之墊付案須於 114年度預算歸墊轉正

者，請另填墊付案明細表（附檔五）。 
４、 如為中央補助款及縣配合款，請於預算編製系統說明欄

輸入補助款核定日期及文號，並檢附公文影本以備查考，

另請彙總填列 114 年度中央計畫型補助款彙計表（附檔

六）。 
５、 中央計畫型補助款以外之各項收支併列，請填列 114 年度

收支併列彙計表（附檔七），並檢附編列依據及歲入概算

明細表以備查考。 
＊６、編列對民間團體獎補助費者，請於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

項費用明細表說明欄明列補助項目、金額及對象（如：

學術藝文團體、身心障礙團體、社會福利團體、社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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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協會、職業工（公）會...等明確特定範圍之概括式類別

表達），並檢附補助依據以利核對其正確性。 
７、 各項公共投資計畫，凡屬多年期延續性計畫，如確為應

計畫或工程整體需要，先行一次發包或簽約辦理之延續

性計畫，應於預算內列明經費總金額、執行期間及分年

度經費需求，並編製延續性執行概況表（附檔八），並請

依截至 113 年 6 月底以前之實際執行情形，滾動式修正

114 年度之總金額、執行期間及以後年度之經費需求。全

程跨越 4 個年度（含）以上之中程資本支出計畫（含以

前年度起始），應加編中程資本支出計畫概況表（附檔

九）。 
十三、本府召開年度計畫及預算審核會議審查各機關（單位）所編送

之歲出概算，除依以上各項原則處理外，並得視 114 年度本府

整體收支檢討結果及各機關(單位)間業務或經費移撥情形，對

原核定額度作必要之調整。依會議決議之歲出總額及計畫項目

內容編列，不得任意變更，凡經刪除或未經核定之計畫項目及

經費，均不得列入。 
十四、各機關單位概算經預算審查核定後，請於收到核定通知 5 日內

編製核定後單位預算案 2 份（由系統列印 A4 直式橫書格式「歲

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並請列印至第二級用途

別），另請查填「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附檔十），逕送本府主

計處預算科以便統籌彙整送印。 
 
乙、附屬單位預算 
一、114 年度附屬單位預算，包括營業基金、作業基金及特別收入基

金，本縣各單位基金之歸類如附件（附檔十一）。 
二、各項收入或支出編列應注意事項如下： 
（一）114 年度除本縣訂定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附檔一）應照其基

準編列外，均依照行政院訂定之 114 年度附屬單位預算共同項

目編列作業規範辦理。 
（二）利息收入：以銀行存款分別按活存、定存利率估列（例如：臺 

灣銀行 113 年 5 月 10 日活期存款利率 0.705％、定期存款未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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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期機動利率 1.575％）。 
（三）公共關係費及員工慰勞費應按支用對象核實區分，114 年度預

算數以不超過 113 年度預算數為原則。 
（四）基金之成本費用明細表應依行政院主計總處訂定之預算書表格

式編列至 6 級用途別科目。 
（五）各基金接受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之補助款，應依行政院訂

定之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辦理，除有該辦法

第 20 條規定情形外，應編列預算，並註明編列依據。 
三、附屬單位預算案請擬編業務計畫於 113 年 7 月 4 日前編造 3 份分

送業務主管單位、主計處及財政處，業務主管單位應就各附屬單

位所送預算案詳加審核後編具審核意見於 113 年 7 月 9 日前分送

主計處、財政處彙辦；附屬單位預算案經本府核定後請於 5 日內

修正 1 份送本府主計處以便統籌彙整打印。 
 
丙、其他 
一、各局處 114 年度額度核定表及縣款一次性經費(經資門)電子檔請

洽本府主計處預算科承辦人員。上述各附件檔案請至新竹縣政府

網站-訊息中心-一般公告-主計類下載檔案。 
二、本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依「財團法人依

法預算送立法院之預算編製注意事項」之規定，擬訂 114 年度預

算，經董事會通過後，於 7 月底前報送主管機關，由主管機關審

核完竣後，於 8 月底前函送議會審議，並副知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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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主計處公務預算承辦窗口明細表 

各局處 預算科承辦人 分機 

產發處、工務處、教育局、體育場 陳庭詠 3512 

農業處、地政處、人事處、動保所、三地所 彭巧瑜 3515 

財政處、政風處、原民處、衛生局、稅務局 楊孟璇 3517 

行政處、新聞處、警察局、消防局、文化局 王俐雯 3513 

民政處、交旅處、勞工處、環保局、13 戶所 賴恒文 3511 

社會處 林芸伃 3516 

 


